


 

 

 

有關非法堆泥頭填塘 

及天水圍嘉湖山莊對開的堆積泥頭 

 

 就李月民議員的提問，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規劃署、屋宇署、土木

工程拓展署和地政總署的綜合答覆如下： 

 

2.  就社區對天水圍嘉湖山莊對開的堆積泥頭所表達的關注，政府十分重視

並嚴肅跟進。相關政府部門包括環保署、規劃署、 屋宇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和

地政總署已於本年 3 月至 5 月期間召開了多次跨部門會議，政府各部門並跟據相

關法例和個案的具體情況，採取相應執法行動。 

 

3.  自今年 3 月至今，規劃署已對在相關地點確認的違例填土工程，發出了

30 份「强制執行通知書」，27 份「恢復原狀通知書」及 9 份「要求提供資料通知

書」。規劃署亦已就違反「要求提供資料通知書」的 6 名人士作出檢控，事涉人

士已被法庭定罪及罰款。規劃署會繼續密切監察該地點，若有新的違例個案或有

個案未有遵從通知書要求處理違例發展，規劃署會果斷採取執行管制或檢控行動。

另外，環保署調查發現該土地平整工程負責人沒有採取《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

程塵埃）規例》要求的措施，防止散發塵埃；環保署已完成調查並正開展檢控程

序。 

 

4.  元朗地政處於 4 月底發現填土延伸至毗鄰一幅被私人地段包圍的政府

土地，面積約 300 平方米，遂採取相應土地管制行動，根據香港法例第 28 章《土

地(雜項條文)條例》在現場張貼通告，飭令佔用人於限期前停止佔用有關政府土

地。由於佔用政府土地的情況在限期屆滿後未有停止，元朗地政處正蒐集證據，

以便啟動檢控工作。為免影響相關檢控工作，地政總署現階段不宜透露有關具體

資料。此外，環保署亦正跟進涉嫌棄置建築廢物在政府土地的個案，若有足夠證

據會提出檢控。 

 

5.  就非法填土填塘，一般在發展審批地區圖或取代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內的

「綠化地帶」、「農業」和保育有關的用途地帶（例如「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自

然保育區」和「海岸保護區」）即使為經常准許用途而進行的填土或填塘工程，

均必先取得規劃許可，否則便屬違例發展，規劃署可採取執行管制行動。至於是

否需進一步收緊對這些違例工程的管制，包括考慮修改現行法例，政府樂意以開

放的態度去討論，但與此同時，政府亦必須顧及相關法例及規管的歷史背景，並

在涉及公眾利益和土地權益的議題上小心平衡各方面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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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適當存放或重用建築廢料於填土可以善用資源，配合珍惜資源的原則，

但大前提是具體用途和操作必須符合香港所有適用法例，包括獲土地擁有人的同

意，符合環保法例、土地使用及規劃條款、及工程安全法例等。否則即屬非法棄

置建築廢物。為了加強管制非法棄置建築廢物於私人土地，政府於 2014 年 8 月

透過《廢物處置（修訂）條例》引進了一項預先通知程序，規定任何人士在私人

土地擺放建築廢物必須先得到所有土地擁有人的書面許可，並向環保署遞交確認

通知表格。環保署在收到書面通知時，會同步通知各相關部門，讓他們知悉有關

計劃，讓各部門按照其職權及適用的法例處理及作出跟進，確保有關活動符合所

有法例要求。新規定亦有助各部門加強監察，全方位打擊非法棄置建築廢物的行

為。 

 

7.  如非法填土工程涉及城規條例下的違例發展，規劃署可根據城規條例採

取執行管制行動，向有關人士發出「強制執行通知書」或「停止發展通知書」，

要求有關人士在指定的時間內中止該違例發展。此外，若棄置建築廢物或堆泥活

動而經平整的土地有相當可能會坍塌及因而相當可能會導至任何人受傷或財產

損毁的危險，屋宇署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7A 條發出危險斜坡修葺令，着

令該土地的擁有人進行命令所指明的工程、委任相關建築專業人士勘察該斜坡/

土地及提出補救工程建議，以及進行經批准的補救工程，以確保公眾安全。 

 

8.  具體執法方面政府亦有跨部門協調機制，環保署協調多個政府部門包括

地政總署、規劃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漁農自然護理署、屋宇署、土木工程拓展

署、渠務署、民政事務總署、路政署，監察非法棄置廢物的情況、交流情報、與

及協調部門間的管制行動。透過跨部門協調機制，各部門就各自的職權範圍及相

關法例進行巡查及監察的工作。 

 

9.  環保署與各有關部門正研究強制所有泥頭車加裝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

的技術可行性和相關問題，並會進一步進行測試及諮詢業界意見，以取得共識及

擬定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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